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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收购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 49%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促进孙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2019 年 9 月 27 日，福建圣农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孙公司——浦城县圣农

伊博蛋白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农伊博”）与福建日圣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日圣食品”）签署了《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圣农伊博以人民币 484.85 万元的交易对

价收购日圣食品持有的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圣生物”）

的 49%股权（以下简称“交易事项”）。 

2、本次交易对手方日圣食品是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

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圣农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

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孙公司收购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傅光明先生、傅芬芳女士、周红先生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

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批准。 



4、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日圣食品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福建省光泽县王家际圣农食品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傅芬芳 

5、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1 年 7月 6 日 

7、营业期限：2011 年 7月 6 日至 2041 年 7 月 5 日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3574732411D 

9、经营范围：食用动物油脂（鸡油、牛油）、调味品（液体、半固态、固

态、食用调味油）产品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东情况：圣农集团持有日圣食品 100%股权。 

11、日圣食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浦城县万安乡万新路 12 号 

4、法定代表人：陈英汉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8 年 4月 16 日 

7、营业期限：2018 年 4月 16 日至 2038 年 4 月 15日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2MA31LY7G63 

9、经营范围：宠物饲料原料、水产功能性原料、复配特种水产诱食料加工

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东情况：中鲨动物保健品（厦门）有限公司持有中圣生物 51%股权，

日圣食品持有中圣生物 49%股权。 

11、中圣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12、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80,372.37 9,975,006.32 

负债总额 131,683.41 85,970.97 

净资产 3,348,688.96 9,889,035.55 

项目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391,611.04 -398,453.41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泉州华天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为参考，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中圣生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989.49 万元。 

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双方协商，同意以中圣生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49%作

为日圣食品持有的中圣生物 49%股权的交易对价，即 484.85 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涉及的标的股权交割前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事项。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出让方）：福建日圣食品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浦城县圣农伊博蛋白饲料有限公司 

2、标的股权 

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3、交易对价 

经乙方聘请具有资质的泉州华天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本次交易作价以泉州华天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正式出具的评

估报告所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次

交易的价格为 484.85 万元。 

4、股权交割 

在本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甲方应当将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包括但不

限于：在标的公司的股东名册办理变更登记、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 

标的股权应享有的或应承担的标的公司截至本协议签订日止的股东权益（包

括但不限于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或亏损，随本次股权转让而

转由乙方按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标的公司自本协议签订日起实现的盈利或亏

损，亦由乙方按其在本次股权转让后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享有或承担。 

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是在保证孙公司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交

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孙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进而提升孙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事项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日圣食品

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89.71 万元（未经审计）。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各股东的长远利益，

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孙公司收购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

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有效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各股东的利益，符合孙公司发展战略，

不影响孙公司及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

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孙公司圣农伊博收购关联方日圣食品持有的中圣生物

49%股权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经对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交易事项

有利于孙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同意函》；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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